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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6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2010-011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房屋租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 公 司”：指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铝基片”： 指深圳长城开发铝基片有限公司 

“海量公司”：指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 

 

2010年3月24日，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以传真/

专人送达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联方房屋租赁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方房屋租赁情况简述 

本公司分别拟与海量公司、铝基片等公司签署关于房地产租赁的合同，将位

于科技园之部分厂房/办公楼/仓库、石岩基地厂房分别租赁给上述公司，租赁合

同简述如下： 

租赁方 租赁物业 租赁期限 面积 M2 月租金（元） 

海量 

公司 

科技园厂房、办

公楼、库房 
2007.01.01—2010.12.25 24202.66 936,093.78 

铝基片 石岩厂房 2006.11.01—2011.10.31 9002.75 171,052.25 

 

2、关联关系介绍 

（1）海量公司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长杜和平先生兼任海量公司的董

事、 鋕本公司董事谭文 先生兼任海量公司董事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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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关联法人。本公司与海

量公司的房屋租赁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2）铝基片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或第一大股东的控股/间接

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是本公司关联法人。本公司与铝基片的房屋租赁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上述关联交易不需要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海量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 

鋕法定代表人：谭文  

注册资本：美元 6,000 万 

主营业务：开发、设计、制造磁阻磁头、销售本公司产品，并提供相关技

术服务。 

住    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 3 号长城电脑大厦 1＃厂房、2＃办

公楼、3＃库房、长城科技大厦 1＃厂房 1 楼西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长杜和平先生同时兼任海量公司董事、本

鋕公司董事谭文 先生同时兼任海量公司的董事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海量公司 2009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41.18 亿元（未经审计），2008 年度实

现销售收入 45.31 亿元，2007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45.1 亿元。财务状况良

好，能按时向本公司支付租金。 

2、铝基片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长城开发铝基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际民 

注册资本： 美元 800 万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经营大容量硬盘驱动器铝盘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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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宝石东路长城国际电脑工业园 3 号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的间接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铝基片 2009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5.4 亿元（未经审计），2008 年度实现销售

收入 5.8 亿元，2007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13 亿元。财务状况良好，能按时

向本公司支付租金。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科技园厂房、办公楼 

位于长城电脑科技园研发基地，1997 年购买，总投资 23,000 万元，建筑

面积 6.34 万平方米。 

2、石岩基地 

    位于长城电脑石岩生产基地，2001 年完成一期开发，面积 17.85 万平方米。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方房屋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见“关联交易概述”之“关联方房屋租赁情

况简述”。其中海量公司就科技园厂房、办公楼、仓库的租赁事宜和铝基片就

石岩厂房租赁的事宜已经 2007 年 4 月 19 日三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已

披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3 条“上市公司与关联人

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期限超过三年的，应当每三年根据本节规定重新履

行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前述房屋租赁事宜重新进行

了审议，房屋租赁合同不变，具体租赁面积及租金见“关联交易概述”之“关

联方房屋租赁情况简述”。 

2、结算方式：月结。 

3、以上关联方均能按时向本公司支付租金。 

4、上述关联交易均采用市场定价原则。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公司研发生产基地及配套设施，为公司及股东创造

效益。 
2、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的，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10-011 号公告 

第 4 页  共 4 页 

六、审议情况 

1、与海量公司租赁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2

鋕票，关联董事杜和平先生、谭文 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2、与铝基片公司房屋租赁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其中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3

鋕票，关联董事杜和平先生、卢明先生、谭文 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客观公正，交易条

件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 

1、相关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相关的房屋租赁合同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三月二十六日 


